附件1：

2024年春运道路旅客运输统计表

单位：                              统计时间：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统计指标
	数据总量
	省际、省内细分量

	投放运力数
	总座位数（万座）：
	
	省际：

	
	
	
	省内：

	
	总客车数（辆）：
	
	省际：

	
	
	
	省内：

	
	  其中：正班车数（辆）：
	
	省际：

	
	
	
	省内：

	
	        加班车数（辆）：
	
	省际：

	
	
	
	省内：

	
	        包车数（辆）：
	
	省际：

	
	
	
	省内：

	
	        定制客运车辆数（辆）：
	
	省际：

	
	
	
	省内：

	开行班次
	总班次：
	
	省际：

	
	
	
	省内：

	
	  其中：正班车班次数：
	
	省际：

	
	
	
	省内：

	
	        加班车班次数：
	
	省际：

	
	
	
	省内：

	
	        包车次数：
	
	省际：

	
	
	
	省内：

	
	        定制客运班次数：
	
	省际：

	
	
	
	省内：

	完成客运量

（万人次）
	总客运量：
	
	省际：

	
	
	
	省内：

	
	  其中：正班车客运量：
	
	省际：

	
	
	
	省内：

	
	        加班车客运量：
	
	省际：

	
	
	
	省内：

	
	        包车客运量：
	
	省际：

	
	
	
	省内：

	
	        定制客运服务客运量：
	
	省际：

	
	
	
	省内：

	客运量与2023年同期比率（%）
	

	安全事故次数（次）
	

	人员伤亡（人）
	伤：
	

	
	亡：
	

	应急情况报告
	

	定制客运班线数（单位：条）
	

	使用电子客票乘车数(单位：人次)
	

	农民工返乡返岗“点对点”包车
	车次（单位：趟次）
	

	
	运送人数（单位：人次）
	


填表说明：

1.报表接收的电子信箱：qzsjtysfwzx@126.com。

2.报送时间要求：2024年1月18日至3月7日每日14时前报送前一日12时至当日12时的数据。

3.统计的旅客范围：①辖区内发班车辆运送的旅客数（含定制客运和城乡、镇村公交运送的旅客数。城乡、镇村公交指起讫地至少有一端在乡镇或者农村的公交）；不包括到达旅客。②在辖区发送的包车旅客数。

4.统计的车辆范围：①在辖区内发班的所有客车，包括广西籍和外省籍客车（含定制客运和城乡、镇村公交）。②在辖区发送旅客的广西籍包车。

5.同期比率：表中“客运量与2023年同期比率”为2024年1月26日至3月5日分别与2023年1月7日至2月15日客运量的比值；其他日期的数据不作比较。

6.“投放运力数”、“开行班次”、“完成客运量”的总数对应填在“数据总量”列，各项数据的省际、省内数对应填在“省际、省内细分量”列。

7.请注意核对表中数据的逻辑关系：各项数据总量等于省际、省内细分量之和；总客车数、总班次、总客运量分别等于正班车、加班车、包车、定制客运的数量之和；总客车数、总班次、总客运量的省际、省内细分量分别等于正班车、加班车、包车、定制客运的省际、省内细分量之和；某项客运量（省际、省内细分量）指标大于0时，其对应的投入客车数量和开行班次数量均必须大于0。

8.“应急情况报告”填写本地区遇客流高峰、交通事故、恶劣天气等因素造成道路客运停运、临时中断及恢复等突发情况和应急处置情况。

	附件2：
	
	
	

	2024年度春运交通运输事故统计报表

	

	单位：                                                       上报时间：    年    月   日     （周报）

	序号
	事故时间
	事故地点
	事故简要情况
	事故企业

	　
	　
	　
	　
	　

	　
	　
	　
	　
	　

	
	
	
	
	

	　
	　
	　
	　
	　

	统计口径为辖区内造成1人及以上死亡失踪的安全生产事故，事故简要情况中应包含涉及车/船牌号、船名。2.周报告制度执行时间为2024年1月26日至3月5日。各单位自2月2日起，每周六上午9:00前，报送上周六至本周五的事故统计情况。其中，3月6日报送春运最后一周及春运期间事故汇总统计情况。3.请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分行业统计口径报送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分别汇总报局法规安全科邮箱。


附件3：

“黄金周”交通运输部门客运公路（水路）情况表
签 发 人：                                                      表    号：桂旅假日综4表

                                                          制表机关：自治区旅游局

综合汇总单位：               年   月   日                                自治区统计局                                                                                 

                                                          文    号：桂旅〔2001〕74号
	
	      发送班（车）次
	运送旅客人数

（万人次）
	客运收入

（万元）

	
	   （航班、车次、船班）
	增发班（车）次
	
	

	
	当日

发送
	累计

发送
	累计增长
	当日

增发
	累计

增发
	当日

发送
	累计

发送
	累计增长%
	累计收入
	同比增长（%）

	 月  日至

月  日
	—
	
	
	—
	
	  —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